
淮政办〔2021〕20号

淮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扶持

政策（暂行）的通知

濉溪县、各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《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扶持政策（暂行）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1年 9月 15日



推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扶持政策（暂行）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共淮北市委 淮北市人民政府关于

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（淮发

〔2021〕2号）精神，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，着力推进农

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促进农业高质高效发展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扶持范围及财政扶持资金数额

在本市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促进

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单位及个人均属于扶持范围。重点围绕

种业发展、粮食安全、菜篮子、农业产业化等方面。市、县

（区）财政每年安排专项扶持资金 1亿元，经市农业农村部

门审核认定后，财政部门予以奖补。

二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支持农业规模化生产。

1. 支持新增土地流转（合同 5 年及以上）。对当年集中

连片流转土地 500亩以上用于蔬菜和粮食生产的，每亩每年

给予 50元奖补；对当年集中连片流转土地 1000亩（含）以

上用于品牌粮食生产的，每亩每年奖补 100元；对当年集中

连片流转土地 1000 亩（含）以上用于粮种繁育的，每亩每

年奖补 150元。单个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高奖补当年

不超过 100万元。

2. 支持全程托管社会化服务。对当年大宗农作物生产托

管（耕种防收中至少三个环节）1万亩以上的，每亩给予 30



元奖补；单个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高奖补当年不超过

100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种业育繁体系建设。对新认定的育繁推一体

化基地（企业），按项目设施投资额的 30%给予一次性奖补，

每个基地（企业）最高奖补不超过 100万元。对新建国家级、

省级农业种质资源库（圃、场）分库和市级种质资源库（圃、

场）的，按投资额的 30%给予一次性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200

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种业科研。支持育种基础性、前沿性和应用

技术研究，实施农作物和畜禽等良种培育、育种关键技术攻

关。对在淮北建立种业实验室（站），给予设备投入的 50%

一次性奖补，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对依托种业实验室（站），

建立种业院士、首席专家工作室（站）推进种业科技创新的，

每年再安排工作室 50 万元经费，用于科研工作。对促进农

业科技成果转化，符合《安徽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细则

（修订）》（皖政办〔2017〕77号）的，按文件兑现奖励政策。

（四）支持设施农业发展。对当年集中连片建设棚内面

积 50亩以上日光温室、钢构大棚或 20亩以上连栋温室的，

按投资额的 30%给予一次性奖补，单个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

主体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养殖业发展。对被认定为国家级和省级畜禽

保种场的，每场每年按照上级补助标准给予等额补助。对当

年新建循环水养殖池 5000 ㎡以上，按设施投资额的 30%给

予一次性奖补；对当年新建（改建）标准化鱼塘 1000 亩以



上，按设施投资额的 30%给予一次性奖补；单个企业、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对当年从国外引进 1000

头以上奶牛、种猪的，分别按每头 3000元、1000 元标准给

予奖补，单个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高不超过 1000 万

元。

（六）支持农业特色产业发展。对当年新增连片种植地

方特色果林 100亩以上的，给予每亩 300元一次性奖补；对

当年对地方特色果林进行连片品种改良 500亩以上的，给予

每亩 200元一次性奖补；对当年新增连片种植花卉 500亩以

上的，给予每亩 300元一次性奖补。

（七）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。对我市新设立的农产品

加工企业首次投资建设的项目，项目按期投产后，单独供地

且固定资产投资（不含土地价款）2000万元以上的，按其新

购生产技术设备投资额最高 8%，给予最高 200万元的补助；

非单独供地且固定资产投资 1000 万元及以上的，按其新购

生产技术设备投资额最高 6%，单个企业给予最高 100 万元

的补助。

（八）支持冷库、保鲜库建设。对当年新建 1000 立方

米以上冷库、保鲜库储藏“菜篮子”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

按容积分别给予每立方米 200元、150元一次性奖补，单个

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

（九）支持“淮优”专业协会开拓市场。对组织开展规

模化、标准化生产，主动对接长三角及本地农超、农批市场，

带动作用显著的“淮优”农产品专业协会，每年给予 20万元奖



补。

（十）支持农产品质量认证和品牌创建。

1. 对新获或者续展通过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

农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的经营主体，每有 1个产

品分别一次性奖补 3 万元、5 万元、6 万元和 8 万元；对新

创建成为国家、省级名牌农产品品牌，一次性给予 20万元、

10万元奖补。

2. 对由市里统一组织参加国家、省、市举办的各类农产

品展示展销活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分别一次性给予 1万

元、0.5万元、0.2万元补助；对获得金奖的，分别一次性奖

补 5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。

3. 对当年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

头企业、家庭农场、合作社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10万元、5

万元奖补。复审通过的分别给予 10万元、5万元、2万元奖

补。

4. 对当年评定的“淮优”农产品企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

体给予 2万元奖补。

5. 每年安排 100万元宣传推广经费，用于“淮优”农产品

区域公共品牌宣传和推广。

（十一）支持农业信息化应用。对在农业生产、加工和

服务领域应用物联网技术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当年物联网

软硬件设备投入 100万元以上的，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奖补

10万元。

（十二）支持农业贷款贴息。对当年在银行贷款 100万



元以上，并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、家庭

农场、合作社，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50%的标准给予贷

款贴息，单个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最高贴息不超过 100

万元。

三、附则

（一）本政策涉及的财政奖补资金由市、县（区）按 6:4

分担；所有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资金总额超过本年度专项资

金总额时，实际的兑现资金额度按比例压缩核减。

（二）市农业农村局制定具体实施细则，报市政府同意

后执行。

（三）同一建设内容符合市级多项奖补政策的，按最高

项奖补金额兑现。同一企业不同项目符合本政策两项或两项

以上扶持条款的，可叠加执行。本政策与市级其他政策对同

一个企业（项目）的同类型奖励出现重合时，执行最高额，

但不重复享受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财政奖补项目，纳入涉

企项目资金信息系统管理。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的，予以

追回已拨付资金，并纳入淮北市信用信息公示平台黑名单；

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（四）本政策与国家、省新出台的相关政策不一致的，

以国家、省相关政策为准。我市原有相关文件规定与本政策

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

（五）本政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暂定执行至

2023年 12月 31日。本政策由市农业农村局会同相关部门负

责解释。


